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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仁寿县农业技术指导员遴选评分表

	申请人姓名：
	所属乡镇/街道：

	评分内容
	评分子项
	评分标准
	评分依据
	总分值
	评审得分

	一、基本条件与政治素养（20分）
	1.政治立场与品行
	拥护党的领导，政治立场坚定，品行端正，作风优良，无违法违规记录。具备强烈的事业心、责任感和服务“三农”意识。
	提供党员身份证明、近期健康证明或承诺书、身份证等复印件
	5
	

	
	2.遵纪守法与安全记录
	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无违法违规记录，无重大安全事故责任记录记10分，有重大安全事故则记0分。
	
	10
	

	
	3. 身体状况与年龄
	年龄在65周岁以下，身体健康，能胜任一线农技指导工作。65岁及以上记0分。
	
	5
	

	二、专业技能与资质（35分）
	1.专业技能掌握情况
	在以下至少一个方面具备扎实技能或突出专长：
（1）作物栽培与育种；
（2）植物保护与病虫害防治；
（3）畜牧养殖与疫病防控；
（4）水产养殖技术；
（5）农业资源与环境；
（6）农业机械化与智慧农业应用；
（7）农产品加工与质量安全等。
评分标准：具备一项核心技能且能提供证明（如证书、成果等），得20分，每增加一项技能加5分，本项最高35分。
	相关技能证书、职业资格证书、获奖证书、技术成果证明等

	35
	

	三、实践经验与业绩（35分）
	1.从业年限
	在从事农业生产、技术推广或服务工作3年以上。工作不满3年的记0分，工作3年不满4年的20分，4年及以上每多1年工作经历加2分，总分30分。
	提供劳动合同、村社出具的工作经历证明、表彰文件等材料
	30
	

	
	2.实践成果与业绩
	在技术推广、增产增收、带动农户等方面有显著成效。例如：
（1）成功推广农业新技术/新品种；
（2）帮助解决重大生产技术问题；
（3）带动农户增收或获得县级及以上表彰。
有任意一项方面的成效加2分，否则0分。
	
	2
	

	
	3.是否为“土专家”
	已入选国家或省级农机使用一线“土专家”名录的，本项得满分。否则0分。
	
	3
	

	四、服务意愿（10分）
	1.服务意愿与带动能力。
	热心农业农村公益事业，自愿参与技术培训、咨询、示范推广等活动。
能够带动周边农户提升技术水平或经济效益，有具体帮扶事例。
	在技术传播、带动致富、推动农业技术水平提升等方面有具体事例或者村委会的相应证明
	10
	

	合    计
	100
	

	评审人员签字：
	评审日期：



